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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9个方面揭示京郊较发达农村——回龙观乡农民的婚姻生活状况，从5个方面

反映计划生育状况。调查项目既有客观现状，又有主观认知。通过分析，作者得出若干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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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7月中旬，北京市计生委与国家计生委华夏人口咨询中心、北京经济学院人口经济研究所联合在

京郊回龙观乡进行了一次千户婚姻家庭生育的社会调查，现将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概况

北京郊区回龙观乡，位于昌平县以南，属昌平县辖区，面积20．7平方公里，人口6500人，其中从事非农产

业及其家属人口达5000人。改革开放以来，非农产业发展迅速，截止1993年，已拥有乡办企业43个，并组成

10大企业集团，1994年全乡工农业总收入超过4亿元。

根据这次社会调查的目的，我们限定调查对象为20一49岁的已婚(包括事实婚姻)育龄妇女，同时调查其

配偶，实际调查为1008对夫妇(户)，共2016份问卷。被调查夫妇的年龄结构和文化程度结构分别见表1、2。

鉴于调查对象以20周岁及以上育龄妇女为主体，年龄结构中青壮年占90％驼A上。与此相联系的，是文盲半文

盲人口所占比重很低，具有初中文化程度者占绝大比重，其次是高中和小学。

表1 受调查者的文化程度

表2 受调查者的年龄构成

年 龄 妻 夫

20岁以下 ／0．2

20一24 4．2 2．0

25—29 24．0 19．4

30一34 27．4 30．O

35—39 22．6 22．8

40—44 20．2 18．3 、

4§及必上 !：§ Z：3

合计 100．0 100．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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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龙观乡地处京郊平原，在非农产业迅速发展的同时，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全乡人均居住面积已

达30平方米，电视机、冰箱等家用电器已基本普及，职工、农民退休制度渐趋完善，劳动收入水平在京郊农村

位居前列，据计算，此次受调查者妻子月平均收为363元，丈夫为435元。由于耕地有限且逐年递减，劳动力结

构大部分已转向非农业。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已逐渐向城镇转化。

关于婚姻生活调查

关于婚姻生活方面的调查，是这次调查的重点内容，取得了大量数据，为研究建立文明幸福家庭提供了丰

富的背景资料。

一、相识途径_

男女结合始予相识，相识途径是什么虽然对今后的夫妻生活不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其影响确实是客观

存在的，而且相识途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社会文化发达的程度。例如，在封建社会男女授受不亲被认为是高

尚的男女道德规范，因而舅女结合多始于媒人或父母长辈介绍，甚至把父母对子女的婚姻包办裹上一层封建

礼教的外衣。在现代社盒，青年异性独立的社会交往被认为是正常的事情，现代物质文明又为这种社会交往
提供了便捷的条件，于是经同龄人介绍或自已在工作中学习中相识就成为主要的相识途径。据本次调查，经

媒人介绍相识的，妻子占74．o渐，丈夫占76．4％；经相识的同龄人或友好介绍以及自己在工作学习中相识的，

妻子分别占10．6％和10．．1‰，丈夫则分别为9．6％和9．8％；由长辈(包括父母)介绍的只占到4．7％(妻)和

4％(夫)。从这一相识结构晦可以看出，回龙观乡青年相识结构虽然早已摆脱父母包办的旧习俗，但仍属于低
层次的，只有约20％的火是遭过同龄相识友好或自己在工作学习中相识的，可以预期，这一比重将随着改革

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和文化程度的提高而急剧上升。

二、约会频度

初婚前与恋人约会频度高低无疑对婚后生活产生重要影响。但调查表明，高频度约会所占比重不高，妻

子回答经常约会的仅占41．7％，丈夫为43．9％，加上相识途径的低层次性，可以说，婚前情况并不利于提高婚

后的婚姻生活质量。

兰、初婚前的恋爱次数

初婚前的恋爱次数与婚后婚姻生活质量并无必然的联系，但可以认为，越是开放性社会，婚前恋爱次数增

多的可能性越大，反之则相反。据调查，谈一次即成功的，妻子和丈夫分别只占6．7％和6．1％；绝大部分都谈

过两次，分别占73．8％和69．1％；谈过三次的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分别是16．7％和20．3％。

四、长辈对公开恋爱的态度

父母及亲属对其子女公开恋爱的态度，总的说是比较开明的，妻子卷回答从未受到干涉的占56．7％，了

解后支持的占33．5％，合计达90．2％，真正进行强烈干涉的仅占1．2％；丈夫卷则分别是61．o％，31．2％和

0．6％。这一数据表明，在中国大城市郊区较发达的农村，过去那种由父母及长辈操办、决定子女婚姻大事的

时代，已宣告结束。

五、婚姻的抉择权
’

当婚姻进入最后决定阶段时，父母以及当事人的态度出现了三种组合情况：即顺从家人意见、坚持自己意

见和父母与当事人意见一致。妻子卷分别占7．o％、28．5％和64．5％；丈夫卷为7．o％、29．4％和63．7％。子女

与父母在婚姻问题上意见趋向一致的仍占多数，加上坚持己见，比重达93．o％，这反映了新时代农村青年男

女基本上获得了婚姻自主权。

六、择偶条件

为了解改革开放以后当代农村青年男女选择配偶的条件，在问卷中设计了15项条件供被调查者选答。数

据汇总表明，前5位择偶条件的顺序妻子和丈夫依次如表3所示。

从表3可见，首要条件是对象道德品质好，其次是对象必须是初婚，第三位条件妻子更倾向于对象有文化

技术，丈夫则倾向于对象外表漂亮。对象经济条件好在妻子卷未进^前5位，但妻子卷中选答这一条件的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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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甚至还超过丈夫卷(妻102人，夫93人)。

表3 择偶条件顺序

*系并列第4位

七、初婚成因

问卷中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一下受调查者初次完婚是爱情的结局呢?还是受别的违

心原因的驱使。数据表明，妻子和丈夫回答是出于爱情的分别占到90．1％和92．9％，但也有2．4％(妻)和

1．8％(夫)是出于父母包办强制而完婚的。

八、婚后夫妻相爱和性生活情况

夫妻之间是否相互疼爱，以及疼爱的程度如何，是检验夫妻婚后两性生活质量高低的尺度。在问卷中分

别设有“你对你妻子(丈夫)是否疼爱”和“你妻子(丈夫)对你是否疼爱”两项，并将疼爱程度分为四级，即非常

疼爱、有些疼爱、不疼爱和感到厌烦，调查结果见表4。

表4 夫妻疼爱情况(％)

上表说明，夫妻相互间是比较疼爱的，考虑到中国人对夫妻感情不愿外露的内在性格，回答有些疼爱的人

有相当一部分应归属于非常疼爱一级的，只是由于不好意思而回答有些疼爱。如纳入这个因素，非常疼爱的

夫妻估计不会低予85％的比重。

当夫妻暂时分离后是否想念对方，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夫妻相互疼爱的程度。妻子回答“很想他”占

61．2％，“有点想他”为24．3％，合计85．5％，感觉“无所谓”占8．6％，“轻松”占5．8％。丈夫回答分别是

68．o％，21．7％，6．o％，4．4％。这里需要指出，暂时离别时是否想念对方的回答结构层次要远低于疼爱情况结

构层次(例如妻子和丈夫认为非常疼爱对方的分别占75．7％，和81．4％，而暂时离别后很想念对方的比重却

只有61．2％和68．o％)，这是合乎规律的正常现象，长期生活在一起的夫妻，感情甚笃，暂时离别一下有时甚

至觉得“无所谓”也是可以理解的。

一方遇到困难或生病时，对方是否关心，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夫妻关系的疼爱程度。妻子回答“非常关

心”占87．9％，有些关心占11．1％；丈夫则分别是85．5％和13．8％。共心度回答的结构层次高于疼爱程度的
结构层次，也是能够解释的。因为，即使不那么相互疼爱的夫妻，当一方遇到困难或病痛时，另一方出于人道

原因也会表现出“非常关心”。

性生活和谐程度和质量高低，既取决于生物学因素，又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学因素有关，是测度婚后夫妻

关系好坏最重要的内容，对青壮年夫妻更是如此。在闯卷中列出22种有关夫妻性生活情况供被调查者选答。

调查结果表明：妻子选答前5位的顺序是“通常都很自愿”(86．9％)、“遭拒绝后时常能理解丈夫”(55．o％)、

“房事生活很少主动”(44．1％)、“除房事生活外很少亲热”(42．7％)和“房事生活前很少有亲昵行为”

(30．8％)。丈夫回答依次是“通常都很自愿”(95．4％)、“遭拒绝后时常能理解妻子”(61．7％)、“房事生活常常

主动”(61．3％)、“房事生活前经常有亲昵行为”(46．4％)和“除房事生活外很少亲热”(36．9％)。

总体考察，夫妻性生活是和谐的，因性冲突导致打骂或进行强制性行为者为数很少，妻子回答16人，占

1．．6％，丈夫回答3人，占0．3％。但是，夫妻性生活质量并不高，例如妻子回答性生活没有或很少有快感的占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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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对婚姻问题的看法

在问卷中我们列出了16个有关对待婚姻问题的不同态度，征求被调查者的看法，借以了解他(她)们的婚

姻价值观念。数据显示：妻子回答“夫妇一方对另一方确实失去爱情，分居是无可非议的”占第一位(66．3％)，

其余依次是“对已经没有爱情的婚姻不要维持要离婚”(63．1Vo)、“对双方或一方已失去爱情基础的家庭离婚

都是道德的”(57．5％)、“对女性终身不婚无可非议”和“对已失去爱情的一方或双方离婚应该支持”(52．8％)

以及“对已失去爱情的婚内丈夫有了新恋人和性行为不可理解”(38．9％)。

在丈夫问卷中，占第一位的是“对已没有爱情的婚姻不要维持要离婚”(66．7％)，其余依次是“夫妻一方对

另一方确实失去爱情，分居是无可非议的”(61．3％)、“对双方或一方已失去爱情基础的家庭离婚都是道德的”

(58．1％)、“对女性终身不婚无可非议”(47．4％)和“对已失去爱情的婚内一方在婚外有性行为都认为不光彩”

(41．5％)。

值得一提的是，在问卷中列有“对已没有爱情的婚姻能维持就维持”这样一种态度，回答持这种态度的人

所占比重并不很低，妻子和丈夫分别占31．9％和29．4％。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北京郊区农民的婚姻观念，已大踏步地向现代理性型方向转变，尽管这种转变还远

没有完成。
。

在问卷中，我们还询问了对待被强奸妇女的态度，是同情、不怪罪、歧视或同情加歧视?!回答结果是：妻

子卷表示同情的74．6％，不怪罪占19．8％，歧视为1．o％，既同情又歧视占4．5％。丈夫卷则分别为70．2％、

15．7％、1．o％和13．1％。看来，女性对其姊妹被强奸所表现出来的态度，要比男性更加积极和理智。

关于计划生育问题的调查

问卷中另一重要领域是涉及计划生育问题的，要求受调查者回答的内容既多且广，包括被调查者的婚育

意愿、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认识和有关家庭计划知识的掌握程度等。

一、最理想的婚育年龄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号召男女青年实行晚婚，即较法定最低婚龄推迟3年结婚，这一号召与男女青年心目

中最理想的结婚年龄有无距离，或有多大距离，这是需要我们进行民意调查的。数据汇总结果表明，妇女最理

想的结婚年龄与政府号召的晚婚年龄较为接近，86．5％的妇女能做到晚婚要求。但是，男性差距较大，因为男

性晚婚年龄为25周岁(女性为23周岁)，按此标准，只有6．4％的男性符合晚婚要求。详见表5。

表5 最理想的结婚年龄

关于最理想的的初育年龄，妻子卷回答符合晚育年龄要求的占90．4—97．6％，丈夫为89．3—97．1％。如

果联系最理想的结婚年龄来分析，似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如果能提供有效的避孕手段，即便男性结婚早于

晚婚年龄也能做到晚育要求，但条件必须是女方符合晚婚要求。详见表6。

表6 最理想的初育年龄

●

如果计划生育政策允许生育两个子女，这就存在一个生育间隔的问题。数据汇总表明，妇女90％和男子

93％认为最理想的生育间隔为4年或4年以上，间隔4年看来比较符合大多数夫妻最理想的要求。详见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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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最理想的生育间隔

二、生育意愿和性别偏好

我国自70年代初全面推行计划生育工作以来，迄今已20余年．，计划生育政策早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也在促进人们改变传统的多育观念，尤其在较为发达的京郊农村，不仅现行的生育行为，

而且群众的生育意愿也今非昔比了。在我们所调查的匾龙观乡，执行的基本上是允许生育一个子女加上特殊
照顾的生育政策，与城区政策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别。：在这种条件下‘需要了解他(她)们最理想的生育意愿，以

便进行意愿与政策的比较研究。为此，在问卷中设计了有关生育数量与生育子女性别意愿的问题。我们提出

了11项关于生育数量和孩子性别最理想的选择，要求受调查者选答，结果表明：生育一个孩子或不生的(生一

个的包括对孩子性别的要求)妻子卷回答人数占52．3％，要求生两个孩子的(包括对孩子性别的选择)占

36．4％，合计88．7％；丈夫卷则分别为52．2％和37．3乡i，合计89．5％。这说明，即便没有现行生育政策的限

制，京郊较发达农村也有一半以上的育龄男女自愿只生一个。虽然目前最理想的生育意愿同现行计划生育条

例的限制还有一定的距离，然而，人们生育观念上确实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点要给予充分肯定。生育意

愿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受到长期实行计划生育这一社会环境的影响，归根到底还是由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所决定。在回龙观农村地区也还有一部分人有较强烈的性别偏好，例如无论几胎生了男孩就不再生的夫妻均

占0．4％；无论几胎，只要儿女双全就不再生的分别占4．3％(妻)和3．6％(夫)，生育意愿详见表8。

表8 最理想的孩子数与孩子性别

(1)终生不生

(2)一个，无论男女

(3)一男

(4)一女

(5)二个(一男一女)

(6)---个(二男)

(7)二个(二女)

(8)最少二个无论男女

(9)无论几胎有男就不生

(10)无论几胎男女双全就不生

(11)最少--+，无男最多生三个

妻(％) 夫(％)

1．8

18．1

25．4

6．9

35．7

1．0

0．6

6．O

0．4

3．6

0．4

据我们测算，在考虑到性别偏好的条件下，如果按照生育意愿去指导未来的生育行为，则妻子意愿终身生

育率为1．40一1．74个孩子，丈夫为1。42—1．76个孩子。

在生育意愿的调查中：我们发现有的人无性别偏好，有的偏好男孩，有的偏好女孩，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

个问题，即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性别偏好?

在无性别偏好的被调查者中，他(她)们认为生孩子的目的妻子回答前三位是：二‘给家庭带来天伦之乐”、

“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和“使家庭有生气不寂寞”；丈夫回答的顺序与妻子相同。

在偏好男孩的被调查者中，其偏好的前三位原因妻子卷是“养儿防老”、“将来劳动力不发愁”和“传宗接

代‘丈夫则依次是“养儿防老”、“传宗接代”和“将来劳动力不发愁”。夫妻前三位原因相同，但顺序略有差别，

“传宗接代”的思想丈夫较妻子强烈一些。

养儿防老和未来劳动力不发愁是经济社会尚欠发达、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这一客观存在在意识形态上

的反映，而传宗接代则主要是男权中心主义长盛不衰所造就的一种社会意识，鉴于现代社会尚未能消除男权

中心主义，传宗接代也就有了其存在和滋生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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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偏好女孩的原因中，认为女儿更孝顺5之母是最主要的原因，妻子卷占82．4％，丈夫卷占81．8％。只要父

母摆脱未来对子女的经济依赖，子女性别偏好向女儿倾斜有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新的趋向。

偏好男孩谁更强烈?是妻，是夫抑或公婆?从表9可见，丈夫远远强于妻子，而且公婆的男孩偏好不容忽

视。计划生育既要做育龄夫妇的工作，也要做老年长辈的工作。

表9 男孩偏好谁更强烈

三、避孕节育方法

据调查，初婚前恋爱男女不知道如何避孕的占很大比重。妻子卷占73．6％，丈夫卷占63．8％。这说明，回

龙观乡过去在计划生育宣传工作中未能注意到对婚前恋爱男女青年的性教育，也未推广领取结婚证前的计

划生育教育。不是群众不需要避孕知识与方法，而是：'己从获得这种知识与方法。考虑到回龙观乡夫妇文化层

次不低，绝大多数具有初中文化程度，如果]二作跟上去，可以大大推迟结婚与初育的间隔期限，做到即便未晚

婚也能达到晚育要求。

我们又调查了婚后不少妇女为何未采取避孕措施，发现婚后不知道怎么避孕的妻子占19．2％，丈夫占

21．3％，此外不好意思去索取避孕药具也是原因之一，分别占8．2％和9．8％。在农村，结婚后如果妻子迟迟不

怀孕，会遭到长辈和邻里乡亲的非议，受这种舆论压]j影响的妻子占1．6％，丈夫占3．4％。如果我们的计划生

育服务工作宣传工作做细致了，仅网龙观一地就有可能减少婚后29％至34．4％的不应怀孕者。

在问及被调查者曾经使用过什么避孕方法时，前三位顺序夫妻都是相同的。即上环、口服药和避孕套。详

见表lO。

目

表10 曾经使用过的避孕方法

当问及被调查者将来准备采用什么方法避孕时，增加了绝育一项，详见表12。

表12 将来拟采用的避孕方法

妻(％)

夫(％)

绝育 套 药 环 扎

关于计划生育知识，问卷中提出若干项供被调查者选择，数据汇总结果表明：60．1％的妻子和62．1％的

丈夫知道“妇女20岁前怀孕一般比23岁后怀孕所生的第一个孩子体质要差”；62．9％的妻子和61．7％的丈

夫认为“生育间隔少于4年，第二个孩子体质要差”；82．1％的妻子和83．5％的丈夫知道“妇女初孕的最佳年

龄是25周岁及其后5年内”；55％的妻子和55．8％的丈夫知道“妇女20岁以前怀孕不利于自身健康”；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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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妻子和52．2％的丈夫知道“多育多人工流产影响妇女健康”；71％的妻子和69．6％的丈夫不相信“男扎后影

咐陛功能”；79．5％的妻子和81．3％的丈夫不相信“女扎后不能干重活”。

育龄夫妇获得避孕知识的途径是多渠道的，但最主要的渠道是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详见表13。

表13 获得避孕知识的途径

四、关于被调查者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认识和态度

表14 对生育政策的认识

注：相加≠100．0因可多项选择。

我们提出10个问题供被调查者选答，以测度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认知程度。调查表明：94％的丈夫认为在

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是必要的，76％的妻子和72．4％／／00的丈夫表示“如果只能生一个，我就生一个”，这说明，在较

发达农村地区如京郊回龙观乡，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基本上能够被群众接受。为了考察农民生育欲望是否存在

随生育政策的放松而递增的心理现象，提出了“若政策允许生两个，你是否想生三个”的问题，回答持这种认识

的人，只占回答人数的0．4 oA(妻)和o．6％(夫)，从而否定了你允许他生两个，他就要生三个，你允许他生三

个，他就要生四个的“递增论”观点。关于对生育政策的认识详见表14。

五、对计划生育工作的评价

回龙观乡对计划生育工作的评价是不错的，认为比较容易得到社区计划生育服务的夫妻回答高达97％

以上；认为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质量高、较安全可靠的占51．4％(妻)和52．2％(夫)；认为计划生育工作热情周

到、耐心做思想工作的占79．2％(妻)和76．6％(夫)；认为计划生育工作粗暴强制、很少做思想工作的仅占

1．4 oA(夫妻同)。

几点启示
‘

从1994年北京郊区回龙观乡婚姻家庭生育调查结果中，不难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一)北京发达地区农村农民的闲暇时间是比较多的，然而，闲暇时间的利用质量却还处于较低层次阶段。

还有一部分人感到无聊和无事可干，终日呆着难受。鉴于这次调查对象98．4％的妇女和92．7％的男子都正处

于青壮年阶段，91．6％的妇女和94．6％的男子具备初中及以上的文化程度，根据这一年龄和教育程度的优

势，完全有条件引导他(她)们提高闲暇时间的利用层次，围绕发展市场经济、勤劳致富奔小康和建立文明幸福

家庭，组织有关培训活动、并通过传媒提供多种为生产、生活、生育服务的节目。鉴于闲暇时间主要消遣方式

是看电视，建议北京市和中央电视台增加对象为农村的频道，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多种形式，踏踏实实地为农村

和农民办一些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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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该在初中三年级开设计划生育课程，宣传计划生育政策，传受最基本的有关生育、生理和节育知

识，使青少年在性发育阶段能掌握最基本的性生理知识，引导健康性心理的成长。青年婚前不懂得如何避孕

的现象，不能再继续存在下去了。

(三)从生育意愿的民意调查结果看，回龙观乡农民生育数量的意愿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然，回龙观乡

是北京较发达的农村地区，北京还存在远郊边远山区，那里人均纯收入较低，文化教育也较落后，如在那里进

行生育意愿调查，肯定其意愿终身生育率要高一些。在本世纪剩余的几年里，北京计划生育工作似应腾出一

定的歹’量放在几个郊区县上，把评划生育三结合的工作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并且坚持下去，力争在这些地区

的社会和经济有一个较大的发展，以便在发展中去催化农民生育数量意识和性别偏好意识的转变，为计划生

育工作机制的升级打好基础。

(四)要在北京农村地区建立新婚夫妇学校入学制度，凡要求结婚登记的，都必须在这类由社区举办的婚

育学校中学习，也可以脱产几天，也可以不脱产上夜校，并且形成制度。婚育学校要配备有经验的教师进行图

文并茂的讲授，并采用影视手段演播。学习完毕，要进行开卷考试，不及格的要进行补课。只有拿到婚育学校

结业证者才准予结婚登记。我们的这一想法可先在条件成熟的农村地区试行。逐渐创造条件予以推广，最后

形成规范化制度。 ．

(五)应在有条件的农村地区设立婚育咨询服务站，专门为青少年、育龄夫妇提供有关性、婚姻、家庭、优生

优育等方面的知识，从技术上和思想上帮助青少年、育龄夫妇解决遇到的各种生活问题。上述服务站也可与

计划生育服务站结合起来，但应有自身独立的活动咨询内容。服务站应由有经验的医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

学家组成志愿队伍，定期上站提供服务。把“站”办成青少年获得优质服务的阵地。这也是落实计划生育工作

三结合的一项具体措施。

(上接第48页)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计生工作原

有的行政制约机制有的将逐步削弱，必须逐步建立

利益导向机制，也就是运用物质利益原则，对实行计

划生育的家庭给予奖励、照顾和优惠，使晚婚晚育、

少生、优生的家庭得到实惠，早婚早育、多生孩子的

家庭感到吃亏，从而主动实行计划生育。这是新机制

的发展方向，是不断缩小部分农民在生育意愿上同

国家政策要求之间的差距，调动群众实行计划生育

积极性、主动巨的重要保证。
泰安市早在1992年强化行政制约机制时就注

重建立利益导向机制，调动群众少生优生的积极性。

1992年10月泰安市委C46号]文件决定：除认真执

行国家和省现行计划生育奖励政策外，独生子女保

健费由5元提高到10元。1993年市政府批转了市

计生委、市乡镇企业局《关于优先录用农村独女户、

双女绝育户到乡镇企业工作的报告》，明确规定，优

先录用农村独女户、双女绝育户夫妇到乡镇工作。各

县、市、区i乡镇还从各自实际出发，对符合二胎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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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自愿退回指标，终生只要一个孩子的夫妇，给

予不低于1000元的重奖。

(3)社会保障机制的确立是建立新机制的重要

保证。

利益导向机制的逐步建立虽然促进了人们婚育

观念的转变，但最终转变婚育观念还要彻底解决老

有所养、病有所医的实际问题，这就需要建立社会保

障机制，这种保障机制就是开展计划生育系列保险。

自1991年以来，泰安市一直坚持为当年有生育计划

的育龄妇女办理“母婴安康”保险；为独生子女父母

办理养老保险；为独生子女办理“两全保险”；为基层

计生干部办理平安保险。对于符合生育二胎生育条

件，自愿终生只要一个孩子的夫妇，给予不低于

1000元的奖励，并办理计生保险，新泰市新汶办事

处，不仅实施特重奖，而且还免集体义务工、农村提

留、孩子免交学费等。到去年底全市已有近3万对夫

妇符合生育二胎条件报名终生只要—个孩子。


